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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方与民间合力,制定法与习惯法并用
———清末民初债务问题的解决途径与方式探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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暋暋摘要:清末民初各种钱债纠纷日益增多,从债务问题的解决途径与方式来看,形成了“官方与民间合力,习惯法

与制定法并用暠的理案格局,但大量债务问题仍无法得到解决。究其成因,主要有: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经济环境,

民商事法规的缺失,商会理案的局限性,官商之间隔阂,钱债讼案无专门司法机构处理以及执法不力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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暋暋清末民初,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和

商业竞争的日益激烈,破产的商号和企业不计其数,
各种钱债纠纷日益增多,从债务问题的解决途径与方

式来看,形成了“官方与民间合力,习惯法与制定法并

用暠的局面,取得了一定效果,但大量债务问题仍无法

得到解决。鉴于各省法庭审判迟延,民事诉讼积压严

重,而民事又以“债务为多,往往累月经年,延不判决,
商民受累,殊堪悯念。诘其积案之由,无非借口于手

续未完,证据未备,以为推诿地步……近来各省商家

往往因债务涉讼,迁延受累,商务前途大受影响,若不

设法救济,殊非保商之道暠[1]的情况,1915年,农商部

转发大总统速清理积压民事诉讼案件令,特饬令各地

商会研究债务诉讼结案办法,债务问题已然成为清末

民初经济领域中一大问题。本文拟对清末民初以来

债务问题的解决途径与方式及其成效加以探讨。

一

中国古代由于商业不够发达,加之政府的重农抑

商政策,并没有专门的民商事法律和机构来处理社会

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民商事关系,而将“户婚田土

钱债暠一类事务视为“薄物细故暠,不予重视。对于债

务之类民事问题的解决,主要由民间依据各种习惯进

行处理。当然对于欠债不还者,一旦诉诸法律,则对

其采取刑事处罚的方式,实行“以刑代偿暠或债务奴役

等。清代以来,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,各种钱债纠纷

涌现。就解决债务问题的途径来看,民间调处息讼的

传统由来已久,通常由族人、亲邻、乡保等民间宗亲、
地方社会势力出面调解,或是传统行会组织通过“公
同议罚暠、“同业公议暠等办法加以调处。如果宗亲和

行会组织调处无效,则控告到官府,按《大清律例·户

律·钱债》对负欠私债违约不还者进行惩罚。总之,
在中国古代社会,像欠债一类的民商事问题以民间势

力依照习惯解决为主,债务人即便不能清偿债务,在
实践中也无破产的规定,更不存在破产免债的概念,
以刑代偿、以劳役抵债和以其他财物抵偿钱债为历来

通行的做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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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19世纪70年代,中国开始出现了一批新式

工商企业。这些新式企业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较

为复杂,却无一定法律定章来规范,只能沿用传统的

商业习惯和信用来维护交易秩序。随着国际国内经

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商业竞争的日益激烈,各种钱债

纠纷日益增多。清末著名的几次金融风潮,产生的钱

债纠纷尤为突出,出现了破产清算的概念和具体做

法。如在1883年的金融风潮中,先是胡光墉开设的

上海金嘉记源号丝栈突然倒闭,之后南北市行号栈铺

受拖累而闭歇的不下三四百家,不久胡光墉的阜康钱

庄倒闭歇业,经估算其所欠公私债务约有1200万两。
清廷即下查抄之谕:“现在阜康商号闭歇,亏欠公项及

各处存款,为数甚巨,该号商江西候补道胡光墉,着先

行革职,即着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,勒令将亏欠

各处公私款项,赶紧逐一清理。倘敢延不完缴,即行

从重治罪。暠[2]49根据刑部“诈欺官私取财条例暠,胡被

“请旨拿交刑部治罪暠[3]201,因事发后不久在藉病故而

作罢。经调查得知,胡雪岩有典当20余处,分设各

省,买丝若干包,值银数百万两,下令存置浙省,并咨

行各省督抚查明办理,“将原籍财产查封报部,变价备

抵一折暠[3]201,用以抵偿公私债款。又光绪三十三年

(1907)十月,营口东盛和钱庄欠账倒闭,其盗骗巨款

之事败露,亏款400余万两,其中山西汇票庄等家占

200余万之多,“虽领摊款,受累尤巨暠,“经众汇号侦

访,叶商隐匿巨款,忍心欺骗,复在海防府禀控追查匿

款,维持众商,蒙厅尊朱司马批饬严行追究,一面仍候

关道宪批示遵照办理暠;营口商务总会也着手清理此

项债务,调查东盛和之账簿,“日夜核对,相继数月暠;
经官方和商会共同筹议,拟定摊帐还债的办法,“但就

与东字 号 直 接 放 出,家 各 认 一 半,将 扣 款 挽 账 均

摊暠[4]。
从对上述欠债钱庄和商铺的处理可以看出,清末

的破产清算做法是:倒闭停业后,通常进入民间调处

和官方介入相结合的破产清算程序,先是强制查封停

业,追究各处公私款项下落,随即清查账目和各种财

产,目的是清偿债务,最后处理债务和债务人,通常是

将债务人所余财产和货物折价抵偿债权人,债务人送

交官方查办处理,债务人在传统债务清理中始终处于

被动与弱势的地位。而从债权的实现来看,通常以债

权人亏损、不得不接受减成折偿的方式来了结债务。
上述各案皆是如此,而这样的案例在当时数不胜数。

辛亥革命前后,受政局动荡影响,先是中国最大

的银号———上海源丰润倒闭,累及各地17家分号;紧

接着,著名的票号上海义善源倒闭,牵连外埠分号23
家,恐慌波及全国。受金融恐慌的冲击,大萧条延续

了数年之久,破产的商号和企业不计其数,大量债务

问题随即出现。时人指出:“商事诉讼自民国以来,骤
然加多。债权债务之纠葛,动辄至数万数十万暠,因得

不到很好的解决,“其势非化商场为盗穴不止,有资之

人尚谁肯投资哉,此其目前之障碍又一暠[5],债务问题

成为清末民初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棘手问题。

1915年,农商部转发大总统从速清理积压民事诉讼

案件令,饬令各地商会研究债务诉讼结案办法,“以便

商民,而清案牍暠。

二

清末民初钱债问题的日益突出,引起了从官方到

民间各阶层的关注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以刑代偿

依然存在。如刑部曾于光绪年间拟定“诈欺官私取财

条例暠,上述胡光墉即照此条例被“请旨拿交刑部治

罪暠;又于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十月间议定“奸商倒骗

定例治罪专条暠,规定了对侵蚀商民财产的奸商给予

严惩的办法[6]卷二十五,1484。但随着商情变幻,破产倒闭

个案越来越多,这其中有因虚设公司行铺、卖空倒骗

之事而起,有因商人经营失败、资本亏折而不能清偿

债务者,也有因利息过重、债务人难以偿还等多种情

形。而当此类个案发生时,却无破产法规可资依据。
传统由商人团体协议清理、或由地方官吏强制执行的

做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,因此制定有关法律法

规来取缔破产者的诈亏倒骗行为,规范破产和债务清

偿办法,成为当时的紧要大事之一。
清末民初政府先后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商法,为破

产清理提供了法律依据。如光绪卅二年(1906)四月

颁布的《破产律》,共9节69条,条文虽少,但从呈报

破产到债权清偿及破产终结等重要的破产制度都予

以涵盖,还规定了对亏蚀破产和有心倒骗的不同处理

办法。《破产律》颁行后,因与实际国情不合,“尤多不

协商情,曾无实行之效,非重加改正不可暠[7],1907年

11月,农工商部明令废止了该《破产律》。虽然如此,
该《破产律》在文本上为破产清理的近代化提供了借

鉴,确立了破产理念。1915年,北京政府法律编查会

对清末松冈义正草拟的《破产法草案》加以修正,编成

新的《破产法草案》三编。该草案移植了国外先进的

破产法律制度,顺应了世界破产立法的发展趋势,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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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忽视了中国商业的固有习惯,“专袭德、日法制暠,
“错误失当之处,则所在皆是暠[8]上册,22,并未公布施行。
虽曾于1926年经司法部通令各级法院参酌援用该草

案,然“大理院采用其法理著为判例者,仅寥寥数点而

已暠[9]840。
此外,民间破产还债习惯也大量存在。据清末民

初各地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,可以看到这个时期民间

破产还债习惯的一些特点。如一些地方有“摊帐暠习
惯,“债务人负债过钜,以所有财产摊还,俗谓之摊

帐暠,多数允许债务人“酌留财产,以资养赡暠,然后将

余产和盘托出,由债权人公议分配;还有立“兴隆字为

债务停止契约暠习惯,其用意是等到“兴隆后,再行偿

还之谓暠;有的地方有立“期条暠的习惯,“津埠之习惯,
如甲负乙债若干,一时不能清偿,与乙约定,以一月为

期,或以数月为期,开具字条若干,谓为期条,交付于

乙。俟始期到来,发生债权之主张,债务之履行暠;还
有“让利不让本暠之习惯,“债权人表示抛弃利息一部

或全部,着债务人将原本归清暠等等[10]。对于“合伙

债务之分担暠,各地的做法有所不同,如直隶清苑县有

“摊还暠习惯,“习惯称摊还者,系数人共同负有债务,
各自摊款偿还者是暠[10];湖北省襄樊地区习惯,“凡合

伙经营业务者……亏折时,亦各对于债务上按股分担

无限责任,债权人不得向合伙之一人或数人为全部偿

还之请求;即各合伙人中有逃亡或财产不足供办济

者,其他之合伙人亦不代为负责暠[11]677。据民初关东

厅法庭之民事习惯调查报告,当破产者之合伙财产不

足偿还全部债务时,“由评议员斟酌两方情状,使债权

人作可能之让步,各股东按出资额分担其不足额之成

数而圆满解决之暠[12]26。总的来说,这个时期,民间破

产还债习惯因受商业文明之浸染,既保留了传统情理

的成分,又受到近代法律的制约。如1915年,天津商

会就“津地倒闭商家清理外欠习惯暠答复高等审判厅,
其中指出“商家倒闭因亏累发生之结果,财产当然不

足。除以法律督促其偿还外,事实上即成主张免除利

息并减成还债之现象,市面上以感情所羁,成为商家

习惯之通例暠[13]第二册,1984。民间破产还债的各种习惯

成为解决钱债问题的主要方式,起着调整民商事务的

法的作用。
就债务问题解决的途径来看,传统的宗族调处、

行会的“公同议罚暠、“同业公议暠仍然在发挥着一定作

用。但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,很多时候已经不能

起到应有的作用了。为了满足广大商民的要求和消

除官商隔阂,1904年初,清政府谕令在全国普遍设立

商会,并赋予了商会调处纠纷的权力。民国建立后,

1913年,北京政府司法、农商两部颁行了《商事公断

处章程》,在商会下设立商事公断处,“对于商人间商

事之争议,立于仲裁地位,以息讼和解为主旨暠栙 。清

末民初各类商事纠纷繁多庞杂,其中以钱债纠纷最为

常见,各商会从成立之时起就对钱债纠纷予以高度重

视。如1905年,上海商务总会改选商会董事时,增设

了5名“理案议董暠,其职责明确规定为“监理钱债纠

葛词讼诸事暠[14]38;1916年,上海总商会商事公断处又

设立查账处,欲为处理钱债纠葛“证明事实,辨别曲

直暠[15]663。在1903-1911年间,天津商会理结的2800
多起纠纷中,有70%为钱债纠纷[16]。在1905-1911
年间,苏州商会受理的商事纠纷共384件,其中钱债

纠葛就有220多起,占全部案件的2/3以上栚 。
从商会处理钱债纠纷的案例来看,多以商事习惯

为依据。如1911年,天津商会理结万庆成洋布庄被

骗倒闭案,从其判词来看,显然是依据习惯而为,如
“凭中说合暠,“其下欠二十七万,每年按二万分还,归
为破事不能有息暠[17]570,这就是说作为欠款的27万是

破产债务不能有利息,此为“让利不让本暠习惯。如

1921年,上海总商会商事公断处公断“张士英与施仲

箎债务纠葛案暠,判定“该号当时系程钱莱等五人合股

开设,对于本案债务亦应由程钱莱等五人共同清

偿暠[15]699,即本案债务由永丰号全体股东负责,这是遵

循合伙股东债务清偿的普遍习惯。各地遵循减成还

债的商事习惯来清偿债务的最为普遍。在清末苏州

的“阊门事变暠中,苏州商会主持解决苏州受害外国商

人、公司损失的办法就是“减成抚恤暠,高的达四成,有
的甚至仅有一成三厘;1916年,王乾昌、孙恒盛两店

倒闭,由苏州商会附设的商事公断处处理债务纠纷,
仅按二成到三成还债了结[18]427。其它地方处理破产

清偿债务的做法也莫不如是。在传统停业清算的基

础上,为保证债权的进一步实现,商会对不少亏赔商

家采取了予以维持营业的办法。如1911年,天津景

德和号因亏欠周转不灵,经各债户设法维持,减成偿

还,得以续行贸易[13]第2册,2025;1927年,天津商会为恩

源成、恩和成歇业后各家债权拟定了维持办法,要求

它们先交一成、其余九成另立偿还债务期条,然后准

予续行开业[13]第2册,2019。这实际上既是对商事习惯的

灵活运用,也是对近代破产理念的尝试,将清偿债务

的传统习惯与近代破产理念相结合的做法。
清末进行司法改革,确立了由大理院、高等审判

厅、地方审判厅和乡谳局组成的四级三审制度,并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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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凡未设审判厅的地方,商事诉讼仍由府州县受理。
民初北京政府在司法审判上基本沿用前清的“四级三

审暠制,在商事审判方面,明确规定商事裁判合归各级

审判厅和县知事办理,商会只能通过商事公断处来进

行商事纠纷的仲裁,试图把商会的司法权限制在仲裁

的范围之内。但就实际情形来看,不少地方商人遇有

纠纷,“仍 愿 受 公 断 处 判 断,不 愿 赴 审 判 厅 诉

讼暠[13]第1册,97,“凡法院关于商事案件委托商事公断处

调处而各如其愿,以息者实多;其不服公断另向法院

起诉者盖寡暠[1]。在审理债务诉讼案件过程中,各级

司法部门也很重视深谙商事习惯的商会的力量。民

初各地审判机关向商会咨询某项商事习惯是否存在

及具体内容如何的做法非常普遍,如1919年上海总

商会答复江苏上海地方审判厅“利上滚利习惯暠[19]

等,就是为处理债务纠纷诉讼而进行的,这样的例子

不胜枚举。更有直接依靠商会的力量来解决债务纠

纷的事例,如1915年为研究债务诉讼结案办法,司法

部受命调查各地商情习惯,根据京师的实际情况出台

了《京师商民债务案件由法院委托商会调处办法》,扩
大了京师商事公断处在调处债务案件方面的权限,还
拟定了《京师被焚各户减成偿债结案办法》,其中有

“如双方未能协议解决以致成讼者,即由该管法院按

其情形判令减成或分期偿还暠之规定[20],体现出司法

部门直接或间接援用商事习惯判案的灵活性,从而形

成了清末民初官方与民间合力解决商事纠纷的格局。
在晚清《各级审判厅判牍》中,可以看出当时司法

机关审理钱债纠纷案时,其方式多为习惯法和制定法

相结合。如宁波地方审判厅审理的一起“欠款向退股

旧东追偿无效案暠,审判厅根据清末《公司律》相关条

款,要求对股东进行债务摊偿,但其中涉及到股东间

的股份转让问题,《公司律》并无明文规定;从此案的

判决来看,“该店欠元祥庄等之款项均发生在张文斋

退股以后,元祥庄等呈请向旧东张文斋追偿未便准

行暠,这是依据股东间的契约来认定的,即是按商界习

惯作出的判决。另外,其它如新民地方审判厅审理的

“亏欠巨额破产还债暠案、“合股营业耗欠巨款按股勒

追暠案等钱债纠纷案判牍[21]判牍类·钱债门 ,主要依据1906
年《破产律》的规定作出判决,但其中也有按摊还习惯

和欠债还钱之情理来处理的成分。
在民初处理破产案件的司法实践中,依据不同情

况适用前清《破产律》、民初《破产法暂行条例》及各种

习惯。如1912年1月,上海纯泰钱庄提出破产申请,
上海地方审判厅认为该钱庄“与有心倒骗有别,自应

遵照《破产律》倒闭之规定办理暠,司法部就此事回电

否认了《破产律》的效力,称:“纯泰钱庄一案,抑该厅

暂行通用商惯例。若无商惯例即按照各级审判庭试

办章程第四十一条办理可也暠[22]第6册,文牍 ,最终上海地

方审判厅根据破产法暂行条例制定了《查帐办法》八
条,但允许商会所收欠款仍旧归其保存,保留了部分

习惯做法。又如1914年,著名的山西日升昌票号倒

闭,农商总长张謇令以京师审判厅及各地审判厅为日

升昌票号钱债受理总、分机关,从司法部的饬文来看,
“唯刻下我国尚无现行破产律,为统筹全局划一办法

起见,此时只得参考各国破产通例及我国草案规定,
所有破产之宣言,管财人之选定,破产人财产之调查,
债权之扣押,债权人声明债权之通告,均当详慎布置,
依序进行暠;商会在此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
“当知照该处商会协助搜查,无任破产人、财产人有逃

匿之弊暠,各处财产由“该地方审判厅会同商会平允估

价,综核全数,造册报知京师地方审判厅暠[13]第2册,1523,
体现出各级审判厅和商会在清理债务问题时的合力。

总之,在各地理结破产债务案件的实践之中,商
会理结债务纠纷案件,由最初仲裁人完全凭“调处息

讼暠原则和商事习惯进行仲裁,发展为在一定程度上

依照既定的法律和程序进行仲裁;从各级法院审判厅

来看,主要参照破产法原理来进行理结,但也酌参了

习惯,说明在相关制定法缺失的情况下,在理结破产

债务案件时,前清破产律、有关破产法原理及相关商

事习惯、情理都可以作为理案依据,体现出有关债务

清偿法律存在形式和实践手段的多元化存在格局,也
体现了清末民初制订法与习惯、习惯法并存,商会传

统理案方式与近代审判厅的司法程序新旧相结合的

客观存在。

三

清末民初民商事诉讼案件的理处,多是由近代司

法机关与传统的民间调处相结合,形成清末民初解决

债务纠纷“官方与民间合力,习惯法与制定法并用暠的
格局。正是由于商会和官府的共同努力和运作,制定

法和习惯法的并用,促成了大量债务纠葛的最终解决

和平息。但从取得的实际效果来看,就债权和债务双

方而言,均有不尽人意之处,以权宜之计为多。清末

民初债务问题始终严重,其原因如下。

1.缺乏安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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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末民初债务问题严重局面的形成,是当时社会

动荡不安的缩影之一。无论是晚清王朝,还是南京临

时政府或北洋政府,基本上处于弱政府的局面,中央

权威的衰落造成时局动荡不安,政权频繁更迭,政府

干预经济的能力相当弱。从清末民初几次金融危机

引发国内经济大动荡来看,都有重大政治事件背景,
如中法战争、甲午战争、庚子变乱、辛亥革命、军阀纷

争等等,从大的方面来看都是帝国主义侵华的结果;
从国内因素来看,政府对外国银行、中国钱庄票号等

金融机构缺乏立法和金融监管,只从自己的眼前利益

出发,违规操作,面对着一系列金融危机的来临和冲

击,毫无应对的策略和准备。如1910年著名的“橡皮

风潮暠,很大程度上就是晚清政府对上海金融危机的

懵懂无知,一再下达昏庸指令,以及地方官不顾大局

斗气泄愤所致,最终导致上海最大钱庄源丰润、义善

源的倒闭,带倒了多家银号和钱庄歇业;其分号遍布

全国,往来庄号不可胜数,它们的倒闭,致使全国各大

商业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,持续数年的金融危

机爆发,随之而来的便是全国性的破产清算、债务纠

葛等问题。

1912年2月发生的“壬子兵变暠,起自北京,随后

波及天津、保定、石家庄、济南、烟台等北方大部分城

市,士兵到处烧杀掳掠,其所波及之地市面亏损严重。
仅天津被焚掠商铺就达2300多家,损失白银1200余

万两,商民因债务关系纠缠不结者层出不穷;在北京,
损失资本货物者占据多数,债权债务均因被抢无法实

现,“债权者以损失过钜不能不以讨债为事,而债务者

以损失过钜无可偿还暠,而“法庭则不问其能办与否,
均以如数偿还为判决,不准提‘被抢暞二字暠,令商人们

心寒[1],无款偿债被讼累者不可胜数,市面日就衰颓。
受损各地商会上书中央政府,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政

府赔偿,袁世凯饬令直隶总督张镇芳设法筹款抚恤,
然而从其饬令内容来看,并无任何实质性的赔偿、抚
恤内容。政府非但没有起到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

作用,反而为了自身利益而引发动乱,使人民的生命

财产遭受巨大损失,商民“日处于困难之中,以致商务

纠葛棼如乱丝暠,债务诉讼结案遥遥无期。

2.受民商事法规的缺失和商会理案局限性的影

响

清末《破产法》于1908年废止后,虽然1915年由

北京政府法律编查会对1909年草拟的《破产法草案》
加以修正,编成新的《破产法草案》三编,但并未公布

施行。因此,在处理债务清偿问题上,清末民初大部

分时间实际处于无制定法可依的状态。由于没有法

律的规范,商家“所放之债,以前凡遇失败,照例论抵。
论抵不足则监追之,今则论抵而多隐匿,控追而停刑

讯,法官既穷于处治,债主则反束手而受损失,彼负债

者转得逍遥法外,如近日上海之正元、兆康等案,讼延

数年,一无解决,此倒账之苦无商律,遂至全体均受影

响暠[23]第二编,82。对于奸商而言,违法成本低且无实质

性制裁,“狡黠者乘其漏网,稍有亏蚀,或佯称折本,即
隐匿实资、宣告破产,影响所及,受害者自属不少,欲
群起而控诉,则法律无据,未必得直,讼费纠缠。益滋

钜损以是,忍痛作罢者往往而是暠[23]第二编,89。故而,
“破产法之应颁布亦属当务之急,近来各处倒账之案

迭出,法院屡以无法可依为苦暠[1]。其他相关的民商

事法规也不够完备,如中国传统商号向来有不公开内

部事务的习惯,长期以来对传统合伙商号的登记注

册,法律也无明文规定,“一般商人均不适用商律,其
商号之内容既不轻令人知,而破产律又未能一律实

行。故商业上之债权者皆似投机行为,常处于险危之

地位,商号一经倒闭,惟捷足者独得完全之取偿,其他

债权者能否取偿不可必也暠,遇到商号不能履行债务

时,“狡脱卷逃之事尤时有所闻,此商律之修订所以不

容稍缓也暠栛 。
清末民初发生的破产债务案件,多数由民间工商

团体机构依习惯法及法理加以处理,民间工商团体机

构商会等在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、理结钱债问题

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一般来说,商会往往能够迅

速了结纠纷,一扫官府的任意拖延或妄加裁决的种种

弊端,提高了理案效率。就商会的仲裁原则而言,一
般以中国民间传统的“调处息讼暠为基本原则,“凡遇

各业等倒欠钱债讼案,一以竭力劝导,从速理结,以息

讼累为宗旨暠[24]第16册,38。更为倚重商事习惯如行规、
各种通行规则和传统道德规范等为断案依据,如重信

用、不重抵押、不重证据等等。大部分商会评议员们

也并不具备近代法律意识,在理案过程中本着“研究

情节,秉公判断暠之原则,采取“和平主义暠,以达到“息
讼和平暠之目的,这就使得商会理案并非完全秉持维

护正当经济权益的准则。如针对传统商事交易只重

信用、不重视证据的旧习,商会并没有劝导商民加以

注意,而是过分依赖习惯的力量,“法庭若拘泥证据为

之判决,则当事人势必不服,卒致经年累月缠讼不

休暠,认为断案“不必拘泥证据,移送商事公断处本诸

商业习惯为之鉴定,则当事人自能折服暠[13]第2册,2031。
这种不依法理、简单化的做法势必造成制度规范缺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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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性约束力,商会“多只能劝两造各让一步,以求事理

之平暠,但“各让一步,结局终有一造不当利得,奸者之

术于是大售于市,而商事诉讼更是屡出不穷暠[5],债务

纠纷愈加得不到有效解决,商会理案的局限性日益凸

显出来。

3.受到官商之间隔阂、钱债讼案无专门司法机构

处理以及执法不力等因素的影响

在传统中国社会,各级地方官府狃于积习,视商

事纠纷为钱债细故,经常是敷衍延宕,经年不理。清

末民初官商之间的隔阂依旧存在,“遇有铺户倒闭,追
比涉讼,胥吏需索,以致商贾观望,难期起色暠[25]卷521。
清末民初政府确立了民事刑事分庭审判的制度,但仍

然没有专门的商事审判机构,而是规定将商事诉讼归

并于民事诉讼的范畴之中,给商事纠纷的解决带来了

诸多不便。“债务诉讼商人自有习惯相沿。与民事混

合审判,责任既苦不专,条文又多拘束,必至敷衍判

决,迟滞执行暠[26]。民初规定商事公断处的判决必须

双方同意,方发生效力,“公断后两造均无异议,应为

强制执行者,须呈请管辖法院为之宣告暠,这是民初试

图将民商事诉讼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尝试。然而,由于

法官素质参差,“官员强半拘文牵义,又不谙习惯,不
征事实,模糊判断暠,又往往拘泥于法理,“籍口于手续

未完,证据未备,以为推诿暠[27],不能灵活解决,新式

司法机构在债务诉讼案件的审理方面收效甚微,往往

经年累月案悬莫结,债权债务双方均拖累不堪。
在债务诉讼判决的强制执行方面,也表现得相当

不力。有关民事诉讼法条文的粗疏缺失,使得债务诉

讼判决的强制执行,很多时候徒具空文。如民事诉讼

律对于普通债权之规定,“凡系先行起诉者优于后之

起诉者,受全部债权之清偿,此项办法弊端甚多。债

务者每见营业不佳,即通知其亲近之债权者先行起

诉,取其财产之大部,而他之债权者往往不能受分文

之清偿暠[13]第2册,1523,其债权终至执行无着;又由于“今
吾国则因上诉公役之无能力暠,“凡扣押之事,十九无

效。遂至被侵害权利者,费几许精神财力,仅得胜

诉暠[28]。就京师审判厅办理强制执行之实在情形来

看,“其强制执行程序对于各项铺店房屋名为查封,实
只禁其自由处分暠,其房屋虽经扣押,“该商仍得营业

自由暠,因此有关债务诉讼案件不是难于判决,而是难

于执行,“致胜诉者虚拥确定之债权,未收清偿之实

益暠[1]。时人愤执行之无力而对债务者无所警惧,“于
是有复体刑严制裁之说暠[1],足见人们对债务诉讼执

行不力之无奈。
总之,在清末民初社会政治、经济等各方面处于

新旧交替的过渡和动荡情形下,债务纠纷的解决,体
现出制订法与习惯法并存,商会传统理案方式与近代

审判厅的司法程序新旧相结合的客观存在。然而,由
于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,商事法规的缺失,官商

之间隔阂,钱债讼案无专门司法机构处理以及执法不

力等原因,债务诉讼案件积压严重,成为清末民初社

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,对此,综合各地商会意见,全
国商会联合会提出了诸如扩充商会公断处权限、迅订

破产法、举办商业登记、厉行强制执行、严定民事审限

等不乏见地的意见与建议,但“惜乎国家多故,动乱相

继为轴暠,这些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并无实践之可能。

注释:
栙《商事公断处章程》全文,载天津市档案馆编《天津商会档案汇编(1912-1928)》第一册,第318灢322页。

栚根据章开沅等编《苏州商会档案丛编(1905灢1911)》第一辑(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)第530灢560页“苏州商务总会受

理商事纠纷一览表暠统计所得。

栛见清末四川宪政调查局编《调查川省商事习惯第一次报告书》,藏于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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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AnalysisoftheSettlementMethodsofDebtDisputesFromthe
EndofQingDynastytotheBeginningoftheRepublicofChina

WANGXue灢mei
(History,CultureandTourismInstitute,SichuanNormalUniversity,Chengdu,Sichuan610068,China)

Abstract:FromthelastyearsoftheQingDynastytothebeginningoftheRepublicofChina,

therehasbeenanincreasingnumberofdebtdisputes.Althoughtheapproachestosettledebtdis灢
puteshadcombinedtheeffortsofthegovernmentandthesocietywiththeapplicationofcustom灢
arylawandstatutorylaw,lotsofdebtdisputesremainedunsettled.Thefactorslayintheturbu灢
lentsocialenvironment,theabsenceofcivilandcommercialstatutes,thelimitedcapacityof
commercialassociationsinadjudicatingcases,incoordinationbetweenthegovernmentandthe
commercialorganizations,andlackofspecializedadjudicatingauthorityandenforcementofdebt
disputes.

Keywords:fromtheendofQingDynastytothebeginningoftheRepublicofChina;debtdis灢
putes;governmentandsociety;customarylawandstatutoryla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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